附件2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OLE_LINK2]2025年度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
项目申请指南

本指南包括的项目类别为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前沿探索项目（创新探索类、需求牵引类和特别支持类）、实验室重点项目。
一、面上项目、青年项目、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前沿探索项目
（一）项目申请人基本条件
1.项目申请人一般应为项目申请单位的在职人员；若为兼职人员，须提供人事关系所在单位批准兼职和兼职单位聘用的有效证明，并作为项目申报的必要材料一并提交。
2.项目申请人保证项目研究期内在职，且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本项目的研究工作。
3.项目申请人具有承担基础研究项目（课题）或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具备较高的学术积累和良好信誉。
（二）项目支持类别
1.面上项目
支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促进各学科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申请条件
①项目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或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研人员推荐。
②申请人未满58周岁（196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2）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
[bookmark: OLE_LINK4]每项资助经费5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
2.青年项目
支持青年科研人员自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和创新研究的能力。
（1）申请条件
①项目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或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研人员推荐。
②申请人男性未满35周岁（198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女性未满38周岁（1986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已获得过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支持的申请人不得申请此类项目。
（2）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
每项资助经费5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
3.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成长，培养优秀学术带头人。
（1）申请条件
①申请人当年未满45周岁（1979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②须主持过两项以上（含两项）国家级科技项目/课题或陕西省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其中至少有１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③不支持国家级人才项目获得者申请。
（2）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
每项资助经费50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4.前沿探索项目
支持研究基础好、创新实力强的科研人员，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科学前沿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力争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1）创新探索类
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探索，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提出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针对已有较好研究基础、接近国内乃至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基础研究，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推动优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重点围绕信息科学、空天科技、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农业和能源等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申请条件：①项目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②项目申请人应至少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1项。
③申请人未满57周岁（196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④项目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须依托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申报。
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每项资助经费30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2）需求牵引类
支持科研人员围绕我省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凝练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发展。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术、人口健康、农业等领域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研究。
申请条件：①项目申请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
②项目申请人应至少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重点项目1项。
③申请人未满57周岁（1967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
④项目应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须依托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申报。
⑤鼓励产学研联合申报。
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每项资助经费30万元，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3）特别支持类
申请条件：申请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进入最后会议评审但未获立项的申请人，可申请此类项目，经审核确认后，择优分等次支持。已获得此类项目资助的，不得再次申报。
资助额度及执行时间：每项资助经费50万元（国家杰青类）、20万元（国家优青类），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3年。
（三）注意事项
1.申请书应当由申请人按照提纲撰写，应注意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违反保密规定的内容。
2.申请代码请根据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按照“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申请代码”在下拉菜单中准确选择。
3.有合作研究单位的，应当在申请书基本信息表中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单位合作协议盖章后，作为必要附件随申请书一并提交。1个申请项目的合作研究单位不得超过2个。
4.符合前沿探索项目特别支持类的申请人，应填写《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申请书》，并通过陕西省科技业务综合服务信息系统提交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会议评审通知、项目申请单位推荐函等证明材料，具体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5.本类计划中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不支持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负责人申请；不支持同一个项目同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立项。审核工作由项目申请单位负责，项目申请单位应对推荐材料认真审查。
6.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申请人本年度同时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确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后，项目申请单位应及时向省科技厅报备，并提出撤项申请。
（四）联系咨询
以上未尽事宜请向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处咨询。
联 系 人：高云
联系电话：81129231
二、实验室重点项目
2025年度陕西省科技计划实验室重点项目将聚焦陕西实验室体系建设，打造战略科技力量，围绕34条重点产业链以及未来产业技术攻关方向，从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到实验室成果转化进行全链条设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支持实验室开展协同攻关，产出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科学难题和关键核心技术，转化一批实验室技术成果，培育一批实验室人才骨干，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我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1.重点支持
（1）实验室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及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系统深入的创新型基础研究。聚焦前瞻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的目标导向型应用基础研究，解决一批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过程中的重大核心科学问题，为提升未来核心竞争力和重大技术创新活动提供科学支撑。
（2）实验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围绕全省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优势产业巩固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聚焦34条重点产业链领域，以及未来产业技术攻关方向，支持实验室通过产学研合作，开展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加速成果转化应用，有力支撑现代化体系建设。
（3）实验室成果转化
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围绕全省重点产业布局，支持实验室成果进行转化、产品化和规模化，重点支持技术成熟度高、有产业化前景或已经实施成果转化正在向市场推广的技术，形成一批产品附加值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撑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相关要求
①项目申请须依托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陕西省重点实验室申报，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在陕依法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②项目负责人应为实验室固定人员，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且符合陕西省科技计划项目限项要求。
③各实验室应聚焦本实验室研究方向及内容，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须围绕国家及我省战略需求，聚焦原始创新，提出新问题、认识新规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须符合国家和我省技术攻关急需，防止低水平重复攻关；成果转化类项目须具备较好的转化基础，鼓励优先在省内转化。
④实验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实验室成果转化类项目应有企业共同参与申报。
⑤项目需求必须真实可靠，符合科研诚信相关管理规定，已获财政资金支持立项的技术需求不得重复提出。
3.资助额度
①实验室基础研究及应用基础研究类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30万元，项目执行周期为2年。
②实验室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类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100万元，项目执行周期为2年。
③实验室成果转化类项目，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50万元，项目执行周期为2年。
4.联系方式
省科技厅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处，029-81294851（王莹）

